二十五、職員提敘薪級作業

作業流程：
任  職  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  進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當事人取得更高等級學歷





所屬單位簽核





人事室查核（檢驗學歷證件正本）





校長核定





當事人報到時檢齊資料





人事室查核





學校經歷證明文件





到職日起一週內繳齊證件


（影本檢附正本校對）





人事室彙整簽核





校長核定





人事室繕造敘薪名冊，辦理


報退撫會核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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